附件1

修订说明

为持续推动原油、20号胶期货功能有效发挥，提升期货市场服务实体产业效能，保障市场平稳运行，上期能源拟修订《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风险控制管理细则》。具体情况如下：
一是修订《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风险控制管理细则》第六十六条第二款，将“原油期货合约最后交易日前第三个交易日收市后，客户、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的卖出持仓，不得超过其持有的标准仓单数量，最后交易日前第二个交易日起对该客户、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的超出部分持仓按照能源中心的规定强行平仓。”修订为“原油期货合约最后交易日前第三个交易日收市后，客户、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的卖出持仓，不得超过其持有的标准仓单数量，或经能源中心认可的可用于最近月份合约交割的原油现货数量，最后交易日前第二个交易日起对该客户、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的超出部分持仓按照能源中心的规定强行平仓。”
[bookmark: _GoBack]二是删除《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风险控制管理细则》第七十六条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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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修订说明     为持续推动原油、 20 号胶期货功能有效发挥，提升期货市 场服务实体产业效能， 保障市场平稳运行， 上期能源 拟修订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风险控制管理细则》。具体情况如下：   一是 修订《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风险控制管理细则》第 六十六条 第二款 ， 将“ 原油期货合约最后交易日前第三个交易 日收市后，客户、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的 卖出持仓，不得超过其持有的标准仓单数量，最后交易日前第 二个交易日起对该客户、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 与者的超出部分持仓按照能源中心的规定强行平仓。 ”修订为 “ 原油期货合约最后交易日前第三个交易日收市后，客户、非 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的卖出持仓，不得超过 其持有的标准仓单数量，或经能源中心认可的可用于最近月份 合约交割的原油现货数量 ， 最后交易日前第二个交易日起对该 客户、非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的超出部分持 仓 按照 能源中心 的规定强行平仓 。 ”   二是删除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风险控制管理细则》第 七 十六条 第二款 。  

